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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喇沁旗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项目
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郭亚军      农牧局党组书记、局长
副组长：朱晨阳      农牧局副局长
成  员：
徐  冉      农牧局计财股股长
王晓波      农牧局产业办主任
        王淑杰      农牧局产业办
        毕晓秀      农牧局产业办
       
       



附2
入围社会化服务组织基本情况表
	服务组织名称
	成立时间
	现有农机具数量（台、马力）
	主要服务产业和环节
	年均服务能力（亩）
	2024年服务面积（亩）
	备注

	
	
	
	
	
	
	

	
	
	
	
	
	
	

	
	
	
	
	
	
	

	
	
	
	
	
	
	

	
	
	
	
	
	
	


核实工作人员签字：

注：核实工作人员签字是指各乡镇在择优选择承担项目实施的社会化服务组织时，要派员核实各项内容的真实性。
附3
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作业单
服务组织名称（盖章）：                     法人代表姓名：              联系方式：           服务农户数(户)：
	序号
	被服务对象(农户)
	作业地点
	作业内容、面积
	作业时间
	被服务对象联系方式
	被服务对象签字(手印)
	作业评价
(农户填写)

	
	
	
	耕
(亩)
	种
(亩)
	防
(亩)
	收
(亩)
	
	
	
	

	1
	
	
	
	
	
	
	
	
	
	

	2
	
	
	
	
	
	
	
	
	
	

	3
	
	
	
	
	
	
	
	
	
	

	4
	
	
	
	
	
	
	
	
	
	

	5
	
	
	
	
	
	
	
	
	
	

	6
	
	
	
	
	
	
	
	
	
	


         村委会盖章：                                                                                   年     月     日
注：1.本表由服务组织与农户、村级组织共同填写。      2.作业地点填写应明确乡镇、村、地块名称。
3.本表一式四份，由服务组织报乡镇人民政府、县农牧局存档各一份，一份由服务组织保存，一份用于村委会汇总公示。
附4
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补助资金核算表
乡镇（盖章）：
	序号
	补助对象
（服务组织）
	联系方式
	作业面积（亩）
	作业内容
	补助标准（元）
	补助资金（元）
	核实工作人员签字

	1
	
	
	
	
	
	
	

	2
	
	
	
	
	
	
	

	3
	
	
	
	
	
	
	

	4
	
	
	
	
	
	
	

	5
	
	
	
	
	
	
	

	6
	
	
	
	
	
	
	

	7
	
	
	
	
	
	
	


注：1.核实工作人员签字是指对于享受项目补助的服务面积，各乡镇指定专人，实地核实项目补助的服务内容真实性，并签字确认。
     2.此表一式三份，乡镇人民政府、旗农牧局存档各一份，一份由服务组织方保存。

附5
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统计表
乡镇（盖章）：
	实施面积
	环节面积
	服务组织
数量
	服务主要农作物
	下一年拟实施面积

	
	耕
	种
	防
	收
	
	
	

	
	
	
	
	
	
	
	

	
	
	
	
	
	
	
	

	
	
	
	
	
	
	
	

	
	
	
	
	
	
	
	

	
	
	
	
	
	
	
	


注：1.服务主要农作物一栏中，填写本年度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的作业面积、内容和所占比重，如小麦播种XX亩，占本年度社会化服务总面积的XX%。
2. 本表中“耕种防收”环节面积按实际填写，无需折算。




喀喇沁旗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项目托管服务合同

甲方(接受服务方)：
乙方(提供服务方)：
乙方需向甲方提供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在平等互利、保证双方权益的基础上，经协商，双方制定如下条款:
一、作业内容、收费标准
	服务作物品种
	作业地点
	服务类型
服务单价（元/亩）
	服务价格（元/亩）
	作业面积
（亩）
	服务金额
（元）

	
	
	耕     元/亩； 播     元/亩
防     元/亩； 收     元/亩
	
	
	

	
	
	耕     元/亩； 播     元/亩
防     元/亩； 收     元/亩
	
	
	

	
	
	耕     元/亩； 播     元/亩
防     元/亩； 收     元/亩
	
	
	

	
	
	耕     元/亩； 播     元/亩
防     元/亩； 收     元/亩
	
	
	

	合  计
	
	
	
	
	



2、 服务方式
作业完成后，甲、乙双方要当场确认并按作业量核算作业服务费，甲方以现金足额向乙方支付，双方对作业面积有异议时，按双方实际丈量作业面积计算。
服务结束后，将根据项目文件执行要求进行补贴发放。
完成时限: 2024 年   月   日至 2024 年  月   日
3、 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乙方要按合同要求准时到甲方指定的作业地点开展作业服务。
乙方要保证投入作业服务的农业机械技术状态良好，驾驶操作人员具备合法的资格，按照操作规程作业，确保安全生产。
    乙方应按照农机、农技相关技术要求保证作业质量，作业质量应符合甲方所在区域的标准要求。
甲方应事先告知作业服务地的地理位置、作业环境、种植规格、道路交通状况等相关情况。签订合同时没有商定作业时间，甲方应在作业时间确定后，提前7天通知乙方。
甲方应当为乙方作业提供良好的作业环境。
四、违约责任
（一）合同期内，因国家建设征用及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占用土地的需要，或因天气等不可抗力等其它意外事件使得本合同无法履行的，可以解除本合同，双方不承担违约责任。
（二）甲乙双方一方不履行义务或履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依法承担违约责任。
（三）甲乙双方如发生争议，应通过村委会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提起诉讼。
五、合同的变更和解除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本合同可以变更或解除：①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又不损害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的；②订立合同所依据的国家政策发生重大调整和变化的；③一方违约，使合同无法履行的；④甲方丧失经营能力使合同不能履行的；⑤因不可抗力使合同无法履行的。
六、其他事宜
（一）本合同不因甲、乙双方法人代表变动而变更，也不得因集体经济组织的分立或合并而变更或解除。任何一方不得随意终止合同。
（二）本合同如有未尽事宜，依照有关法律、法规、政策的规定执行。
（三）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一式四份，甲乙双方、乡镇和旗农牧局各一份。

甲方（农户签字或盖章）:                    乙方（服务主体签字或盖章）：          
身份证号码：                               身份证号码：
联系地址：                                 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时    间：                                 时    间：
                  

























